
國立中興大學        學院(室、中心、獨立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推（遴）選委員 

最近五年符合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第 4條第 4項之資格條件一覽表 
一、以下委員是否均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是 □否 
二、以下委員於聘期內無休假研究情形。□是 □否 

附註： 
一、國立中興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第4條第4項規定：「第一項推(遴)選委員資格應有下列條件之一：一、

最近五年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

作者)以上。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國科會各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或由

具審查制度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二、最近五年曾主持三年以上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

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以上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又第5項規定：「院長如未具有前項推

（遴）選委員之資格，應由委員會推選委員一人擔任召集人。」 

二、依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第4條第2項規定，委員須為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受校教評會處分者；另依本校

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11條第2項規定，原擔任本校各委員會委員，在教師休假期間不得繼續擔任該職務。 
三、請依符合之條件敘明相關內容： 
1. 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請敘明作者、論文名稱、出版處所、出版年月、頁次。 
2. 專書一本(含)以上(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請敘明作者、專書名稱、出版處所、出版年月。 
3. 曾主持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請敘明計畫名稱、時間。 

四、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列數，並請註記頁次。       

※院長是否具有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第 4條第 4項推（遴）選委員之資格：□是□否（填
「否」者，請依規定由委員會推選委員一人擔任召集人。） 

學院(室、中心、獨立學位學程)主管簽章： 

委員姓名 符合條件（請勾選）及相關內容 

 

（當然委員） 

□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
各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度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
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  

□曾主持三年以上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以上國科
會研究型計畫者。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院長如未具有前項推（遴）選委員之資格，應由委員會推選委員一人擔任召集人。】 

 

□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國科會各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
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度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  

□曾主持三年以上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以上國科
會研究型計畫者。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國科會各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
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度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  

□曾主持三年以上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以上國科
會研究型計畫者。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國科會各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
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度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  

□曾主持三年以上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以上國科
會研究型計畫者。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國科會各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
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度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  

□曾主持三年以上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以上國科
會研究型計畫者。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